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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 关于做好高温季节本市建筑工地安全生产的工作提示

提示

对象
各工程监督机构、工程参建各方

提示

背景

当前，我市已进入盛夏高温季节，极端恶劣天气逐步增多，生

产安全事故进入易发多发期，且近期全国范围内发生多起较大事

故，根据住建部和市住建委工作部署，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有效

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，现就做好高温季节本市建筑工地安全生产

工作提示如下

主要

提示

内容

及工

作要

求

1.安全教育。工程参建各方应加强高温季节的安全教育、安全

交底和应急培训工作，严格落实每日开工前的安全生产条件检查，

确保安全保障措施和防暑降温措施落实落地，同时督促各分包作业

班组做好班前的安全教育和安全交底工作，确保建筑工地安全生

产。

2.工作时间。各建筑工地应及时调整夏季高温作业和休息时

间，尽量避免高温时段作业。当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

信号时，施工总包单位应当采取“做两头、歇中间”的方式，缩短

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，白天高温时段（上午 11：00 至下午 15：00）

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；当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



时，除符合前款规定外，高温预警未解除前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；

当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时，除紧急抢险、抢修作

业等特殊要求外，全天停止所有的室外露天作业。确因施工工艺等

要求，需在午间连续施工作业的，必须制定和严格落实防暑安全保

证措施，并报监理单位和建设单位批准。

3.夜间施工。工程参建各方应合理调整作息时间，因特殊工序

或特殊原因确需在夜间 22时至次日早晨 6 时从事施工作业的，应

严格遵守《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》和《上海市建设工

程夜间施工许可和备案审查管理办法》，采取必要的防治措施，减

少夜间施工对周边居民的影响，保障作业人员及居民的基本作息时

间。

4.健康检查。高温期间，施工总包单位应当组织一次对作业人

员的健康检查，对患有心、肺、脑血管性疾病、肺结核、中枢神经

系统疾病及其他身体状况不适合高温作业环境的人员，应当调整作

业岗位。同时每天班前应对作业人员进行健康观察，测量体温和血

压。对于身体健康情况异常的，应视情况安排休息或劝导就医治疗。

5.改善环境。工程参建各方要认真贯彻执行《职业病防治法》、

《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》等管理规定，确保建筑工地施工作业区、

宿舍、食堂、厕所、淋浴间等场所满足防暑降温需要，主动提供凉

茶或含盐凉开水、绿豆汤等防暑饮料，配备防暑降温药品、医疗急

救物质、医务人员等。同时高温作业场所要采取有效的通风、隔热、

降温措施，特别是有限空间内温度升高情况下易发生中毒窒息事

故，施工过程中须加强通风保持空气流通。

6.食品安全。夏季气温日益升高，易发生食物中毒等安全问题，



各建筑工地要高度重视食品安全管理工作，加强食品、原料的进货

管理，做好成品、半成品、生熟食品的分类储藏，食堂的炊具、餐

具等应及时清洗定期消毒，并做好食品 48小时留样。同时严禁购

买无照、无证商贩的食品和原料；严禁制售易导致食物中毒食品和

变质食品。

7.监督检查。各工程监督机构应充分利用视频监控、微信小程

序等信息化手段加强对施工现场落实防暑降温工作要求的监督检

查力度，发现落实不力的建筑工地，应要求及时整改并督促落实到

位，对于高温预警时拒不按照要求停止室外施工作业的，应从严从

重予以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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